
 

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 
 

第一条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提高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，加强公司与投

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

度》等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定本工作制度。  

第二条 投资者接待和推广是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是向投资者介绍生产经营管理、发展战略等公司运营情况及与广大投资者加

强沟通的重要窗口，是促进公司与投资者及之间的良性互动、获取投资者认同和

支持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、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渠道。  

第三条 接待和推广工作包括但不限于：接待投资者调研、一对一沟通、现

场参观、电话咨询、电子邮件与信件方式的咨询、业绩说明会、分析师会议、路

演、新闻采访等形式。  

第四条 接待和推广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  

（一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即平等对待全体投资者，保障所有投资者享

有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。  

（二）诚实守信原则，即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

状况，避免过度宣传和误导。  

（三）保密原则，即对尚未公布信息及内部信息严格保密，避免和防止由此

引发泄密及导致相关的内幕交易。  

第五条 公司进行接待和推广工作中，接待和推广对象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从事证券分析、咨询及其他证券服务业的机构、个人； 

（二）从事证券投资的机构、个人；  

（三）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关联人； 

（四）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；  

（五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单位或个人。 



 

第六条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接待与推广工作的负责人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为

负责接待与推广事务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。 

第七条 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其他代表上市公司的人员、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接受特定对象的调研、沟通、采访等活动，或进行对外宣传、

推广等活动时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披露、透露或泄露非公开重大信息，只能以已公





 

的调研、沟通、采访及宣传、推广等活动予以详细记载。记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活动参与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； 

（二）活动的内容； 

（三）活动中谈论的有关公司的内容； 

（四）提ը

⦏


